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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正评字2024-1-0950-F03DYGJ2号
补 充 说 明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高地支行：
[bookmark: _GoBack]受贵公司委托，我公司于2025年1月13日（估价期日）对北京市丰台区东铁营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FT00-0512-0010、FT00-0512-0015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评估，并于2025年2月10日出具了《土地估价报告》，报告编号：康正评字康正评字2024-1-0950-F02DYGJ2号。
应委托估价方要求，本补充说明对抵押净值拆分，具体如下：
※0010地块：
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、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
	估价对象基本情况

	1
	估价对象
	北京市丰台区东铁营FT00-0512-0010地块

	2
	估价期日
	2025年1月13日

	3
	评估总值
	227912

	4
	抵押价值
	225698

	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

	序号
	税（费）种
	金额
	计算方法
	税（费）率

	1
	增值税及附加
	12155
	差额计税:（销售额-原购置价）×税（费）率
	5.6%

	2
	印花税
	114
	销售额×税率
	0.05%

	3
	土地增值税
	0
	增值额×税（费）率，详见下表
	——

	4
	合计
	小写
	12269

	
	
	大写
	壹亿贰仟贰佰陆拾玖万元整

	5
	抵押净值
	小写
	213429

	
	
	大写
	贰拾壹亿叁仟肆佰贰拾玖万元整

	6
	抵押净值单价
	42956


单位：万元、元/平方米
注：a.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；b.上表中参与计算的转让额及原购置价均不含增值税。



土地增值税计算过程：
	项目
	金额（万元）
	系数
	备注
	
	
	

	1.
	转让收入
	217059 
	——
	
	
	
	

	2.
	扣除项合计
	224419 
	
	
	
	
	

	（1）
	土地取得成本
	223117
	
	
	
	
	

	1）
	土地取得费用
	216513
	
	依据《出让合同》，出让价款内涵：出让金+开发费

	2）
	相关税费
	6604
	3.05%
	契税及印花税
	
	
	

	（2）
	土地开发费
	——
	
	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

	（3）
	建造成本
	0
	
	包括前期工程费、建筑安装工程费、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等

	（4）
	开发费用扣除
	0
	0.00%
	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%以内；含销售、管理、财务费用

	（5）
	转让税金支出
	1302
	0.60%
	不含增值税，仅附加税

	（6）
	加计扣除金额
	0
	20.00%
	对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可以按20％计算扣除；如为土地，则仅将土地开发费加计20%扣减

	3.
	增值额
	-7360 
	——
	
	
	
	

	4.
	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
	0.0%
	——
	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%

	5.
	应纳增值税税额
	0
	——
	土地增值税税额=增值额×30%



※0015地块：
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、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
	估价对象基本情况

	1
	估价对象
	北京市丰台区东铁营FT00-0512-0015地块

	2
	估价期日
	2025年1月13日

	3
	评估总值
	189938

	4
	抵押价值
	188414

	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

	序号
	税（费）种
	金额
	计算方法
	税（费）率

	1
	增值税及附加
	10130
	差额计税:（销售额-原购置价）×税（费）率
	5.6%

	2
	印花税
	95
	销售额×税率
	0.05%

	3
	土地增值税
	0
	增值额×税（费）率，详见下表
	——

	4
	合计
	小写
	10225

	
	
	大写
	壹亿零贰佰贰拾伍万元整

	5
	抵押净值
	小写
	178189

	
	
	大写
	壹拾柒亿捌仟壹佰捌拾玖万元整

	6
	抵押净值单价
	38462


单位：万元、元/平方米
注：a.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；b.上表中参与计算的转让额及原购置价均不含增值税。

土地增值税计算过程：
	项目
	金额（万元）
	系数
	备注
	
	
	

	1.
	转让收入
	180893 
	——
	
	
	
	

	2.
	扣除项合计
	210550 
	
	
	
	
	

	（1）
	土地取得成本
	190423
	
	
	
	
	

	1）
	土地取得费用
	184787
	
	依据《出让合同》，出让价款内涵：出让金+开发费

	2）
	相关税费
	5636
	3.05%
	契税及印花税
	
	
	

	（2）
	土地开发费
	
	
	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

	（3）
	建造成本
	0
	
	包括前期工程费、建筑安装工程费、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等

	（4）
	开发费用扣除
	19042
	0.00%
	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%以内；含销售、管理、财务费用

	（5）
	转让税金支出
	1085
	0.60%
	不含增值税，仅附加税

	（6）
	加计扣除金额
	0
	20.00%
	对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可以按20％计算扣除；如为土地，则仅将土地开发费加计20%扣减

	3.
	增值额
	-29657 
	——
	
	
	
	

	4.
	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
	0.0%
	——
	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%

	5.
	应纳增值税税额
	0
	——
	土地增值税税额=增值额×30%




特此说明
	
	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	
	二○二五年二月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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